
互联网健康险的进入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可
以为已经患病的家庭接入更好的治疗，帮患
者降低花销。

新事物亟待新规矩
行业监督机制正不断完善

大病众筹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将原本
存在于线下的民间“互助互济”行为线上
化，并借助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等技术手
段，帮助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更便捷地发
起、发布、传播求助信息，让捐赠人更方便
地奉献爱心。然而，网络大病筹款平台作
为“互联网+公益”领域的新生事物，目前还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该行业仍游走在监管
的灰色地带。“网络筹款这个事物比较新，我
们这些筹款平台都是摸索着前进，还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顾建勋坦言。
不同于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发起的网络

募捐，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不在2016年9月1
日起施行的《慈善法》监管框架下，目前尚无
专门的法律规范。2016年以来，民政部先后
遴选指定两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的轻松公益、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
营的水滴公益先后入选。爱心筹由众绘爱心
慈善基金会监督和指导，但该慈善基金会是
由爱心筹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没有面向公
众公开募捐的资格，基金会的原始基金由爱
心筹自愿捐助。
青岛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

进处一位姓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慈善法
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
募捐资格，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
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个人求助项目发布
信息的平台，既非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也非具备公募资质的慈善组
织的官方渠道，存在违规嫌疑。”
作为慈善法配套制度，《公开募捐平台

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
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
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
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
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
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
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但
是，没有为网络众筹平台设置明确的准入门
槛和监管责任，很难保证平台自身有动力尽
力核实求助者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监管所筹
善款流向。
目前，几大众筹平台均要求个人求助

项目发起人承诺：“所提交的文字与图片
资料完全真实，无任何虚构事实及隐瞒真
相的情况，且不存在未经他人授权冒用他
人名义进行求助的行为，筹款仅限用于受
助人医疗费用，如有内容不实或资金另作
他用，愿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在发起
人承诺书后面，平台还声明，“该项目信息
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发布
个人负责。”
记者注意到，去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多次约谈轻松筹平台，就其对个人求助
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完整
性甄别不够等问题提出批评，要求轻松筹对
个人求助信息加强审核甄别及责任追溯，切
实做好风险防范提示，避免公众将个人求助
误认为慈善募捐。今年8月，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再次要求轻松公益平台主动宣传
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的区别，进一步加强个
人求助类信息的审核甄别和公示力度，引导
理性施助，鼓励建立筹款人失信黑名单，防
范法律和道德风险。
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是，10月19日，

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三大平台在北京
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
约》《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
议书》，对整个行业的规范流程做出明确表
述，进一步加强平台自律管理、提升风险管
理水平、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以及促进大病求
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
氛围。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究竟
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适合发起个人
大病求助？是因病以致整个家庭山
穷水尽，还是因病导致生活质量下
降？
个别求助者隐瞒家庭资产，通

过大病筹款平台发起求助，引发社
会争议。今年8月，湖北一位37岁的
父亲患胃癌在轻松筹平台筹款，10
多天就筹得30万元，随后，网上有
人质疑其家境富裕，名下有公司；
今年7月，广西一位母亲为住进ICU
的女儿在水滴筹平台上发起个人
求助，筹得 25万多元善款后，被网
友曝光出其家里有多套房产、开了
几家米粉店……
相关法律制度并没有规定个

人求助者应该公布哪些个人相关信
息，在几家较大的大病众筹平台上，
求助者家庭财产状况以及善款使用
情况均属于选填的增信补充内容，
平台没有要求必须公开。这种非强
制性的信息公开使得求助者与捐赠
者信息不对等，捐赠者很难判断求
助者是否应当获得捐赠，以及求助
者是否能够合理使用善款。
对此，有学者提出，法律不能

限制个人在陷入困境时求助的权
利，也无法对“困境”作出明确界
定，但是，应该达成共识的是：身患
重病并不是向公众求助的充分理
由。当个人向公众求助时，不仅要
证明病情真实、诊疗支出庞大，还
要证明求助人经济窘迫，无力支
付，这些对于捐赠者的判断至关重
要。违反这一规则，并不一定导致
违法，但有可能会遭到舆论谴责，
使自身诚信度受损。
尽管大病众筹平台能帮助许

多患者和家庭筹集到资金，解燃眉
之急，但马绪超认为，个人大病救
助平台应是“补充”作用，而非大病
救治的“主力军”。个人患有重大疾
病时，可先通过国家医保、商业保
险、慈善组织等途径得到“救助”，
在此基础上，仍有资金缺口时，才
能由个人大病求助平台补充救助。
事实上，重大疾病病情危重、

治疗周期长、花费高等问题历来受
到各界普遍关注。
早在2012年，国家发改委等6

部委就发文要求建立大病保险制
度，报销比例不低于 50%。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务院扶
贫办、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今
年将农村贫困人口专项救助的大
病扩充到21种，大病定点医院要为
贫困患者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
提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等服务。同时，对于贫困的患者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需要垫
资，出院的时候只要缴纳个人支付
的部分就可以。
青岛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覆
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个人患重
大疾病时，除了最普遍的医保报销
之外，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情况，还可以通过正规的慈善组
织进行募捐，也可以向民政部门申
请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相关政策
可以通过街道、社区进行了解。
记者发现，个人通过大病众筹

平台筹款，默认筹款时间一般只有
30天，很多时候要拼人脉和运气，
需要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老乡转
发支持。而一些患者由于社交范围
比较窄，尤其是在农村，就算通过
大病筹款平台发起个人求助，在线
上传播的范围也有限，还是筹集不
到所需治疗资金。
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姜家

庄村20岁女孩姜艳患罕见病“颞下
颌关节紊乱综合征”，需要做3次手
术才能正常吃饭。为了筹集手术
费，母亲胡文英想过住房抵押贷款
等多种办法，但三番五次碰壁，患
罕见病也没有资格申请政府的大
病救助。今年9月中旬，胡文英委托
姜艳的表哥在爱心筹平台发起个
人求助项目，筹款目标金额为13万
元。然而，一个月后项目到期结束
时，姜艳家通过爱心筹平台只筹到
了8681元。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太
小了，求助信息没有传播出去。通
过爱心筹帮助支持我们的好心人，
几乎都是我们一个镇里的，他们原
来就知道我的事情。”姜艳说。
马绪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

下，大病众筹平台应当和慈善组织
对接，引导这些个体，通过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慈善
救助。据了解，轻松筹目前和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合作，把
家庭特别贫困又没有能力进行较
大范围求助的大病患者，对接到基
金会，进行网络募捐。

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 宋总业 美编 宁付兴 值班主任 王涛

风口乍起，有的平台融资轻松过亿元

公益还是生意？
▲ 在“轻松筹”

微信公众号，个人仅
需填写筹款目标金
额、筹款标题、详细
情况等，即可快速发
起大病筹款，分享到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
台上求助。

众筹不是大病救助“主力军”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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